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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AE_BA_E4_BC_81_E4_c122_483129.htm 一、问题的提出 最

近，浦东新区法院就判决了这样一起不正当竞争案件。原告

和成(中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3年8月13日，是台湾和成欣业

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台湾和成)投资设立的独资企业。台湾和

成向国家商标局注册了中文“和成”和英文“HCG”系列商

标，并自1997年5月1日起,许可原告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使用

，这些注册商标均用于卫浴产品，经过努力已在全国28个城

市设立了经销点。为扩大该品牌的知名度，原告投入了数百

万元的广告费用，在各地媒体上播出标题为“ HCG和成卫浴

”的多条广告。同时将上海电视台节目冠名为“五星奖和成

大擂台”,至今已连续播放4年。去年,原告发现被告上海和成

洁具有限公司将“和成”登记为企业名称中的字号,在市场上

销售卫浴产品,另有客户购买被告生产的产品而向原告报修。

原告遂以不正当竞争为由提出诉讼。法院经审理认为,“和成

”是原告经商标注册人许可,有权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使用的

注册商标,原告依法享有禁止他人擅自使用的权利。同时,“和

成”也为原告企业名称中的字号。而被告成立在后,生产、销

售的主要商品也是卫生洁具,与原告构成同行业的竞争关系。

被告应该明知“和成”系原告有权使用的注册商标,原告享有

在先权利。被告将完全相同的文字“和成”登记为企业名称

中的字号部分，具有较明显的“搭便车”的故意，足以引起

消费者对市场主体和商品来源的混淆，导致消费者产生原、

被告系关联企业、产品同出一源的误认。被告的这一行为，



损害了原告对“和成”享有的注册商标使用权，实质上非法

侵占了原告产品的市场，构成不正当竞争，依法应予制止。

故法院判决被告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停止在企业名称中使用“

和成”字号。上述案件一审虽以反不正当竞争法判被告败诉

，但笔者以为仅用反不正当竞争法难以规制这类问题，实质

上，本案是字号权和商标权的冲突。那么，什么是字号、字

号权？字号权与商标权冲突有何表现？其原因是什么?如何协

调、解决这两者的冲突？下文，笔者拟就这些问题作粗浅探

讨。二、字号与商号的界定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并

于1991年9月1日起施行的《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第7条规

定：“企业名称应当由以下部分依次组成：字号（或商号）

、行业或者经营特点、组织形式。”根据这条规定，我国的

字号概念与商号等同，是企业名称的组成部分。企业的名称

中包含着字号，它与行政区划、行业或者经营特点和组织形

式共同构成了我国的企业名称。字号在企业名称中具有企业

标识性功能，以使一企业与其他企业区别。同时由于字号的

创立及应用体现出了该企业所独有的商誉，企业的字号在市

场经济条件下反映出某种财产属性。字号在企业名称中是唯

一可以由当事人自主选择的内容，因而也是企业名称的核心

内容。学术界有不少论述“商号”权利的文章，并引用一些

国际条约和外国有关“商号”的立法进行比较。殊不知此“

商号”非彼“商号”，由于语言及法律概念内涵外延的差异

造成了某些不必要的学术争论。我国台湾《商业登记法》中

使用了“商号名称”一语，从而商号遂可指商业组织体本身

，但台湾法律界认为不妥，商号依旧指商业名称；在日本立

法上，商号指的是商事主体的名称；德国立法上的商号指的



是一个名称，在商事活动中，商人依据此名称从事经营及署

名； “国际保护工业产权协会”）在1992年东京大会上将“

商号”划入知识产权保护的范畴。但是这里的“商号”特指

厂商名称；《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1979年文本第1条第2

项规定“商号”属于工业产权的保护对象，此处“商号”亦

指厂商名称。而根据我国《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第7条规

定，“商号”就是字号。可见，一部分外国立法及有关国际

条约中的“商号”概念和我国的“商号”概念有很大区别，

大体上其相当于我国的企业名称。本文主要讨论的是那种具

有彰显于其他企业功能的，与行政区划、行业或者经营特点

和组织形式共同组成厂商名称的标识性字号权及其与商标权

冲突问题。字号权属于知识产权。司法实践中已经碰到了大

量的因为字号与其他权利冲突而引发的纠纷。字号，在市场

经济条件下已经越来越体现出它需要独立保护的要求，可是

一直以来由于对字号权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而且容易与企

业名称权相混淆，造成了权利界定不清，法律保护不明的现

象。笔者以为，将字号权单独列为一项知识产权加以法律保

护，有利于解决司法实践中字号权与商标权等权利的冲突。

三、字号权与商标权冲突的表现及原因 前文列举的案例实质

是字号权和商标权的冲突，它表现为注册在先商标被作为企

业名称的一部分─字号，进行了登记，反之，商标权和字号

权的冲突还可能体现为登记在先的企业名称中的字号被作为

他人商标注册。国内一些知名老字号，被他人抢先注册为商

标的案例已经屡见不鲜，其教训之惨痛令人寒心。在实践中

还有一类情形就是用以他人注册商标相似的字号作为自己的

企业名称登记或者用以他人字号相似的商标作为自己的商标



注册，在一定程度上亦给公众造成混淆，扰乱了市场秩序。

之所以会发生企业字号权与商标权的冲突，笔者以为主要是

因为商标与字号各自的特点所造成的。我们知道由于商标与

字号主要分别由商标法与企业名称登记管理实施办法调整。

商标注册是由国家工商局商标局实行全国统一注册，而字号

的登记则分别由县级(含县)级以上工商局的登记机关登记，

同时商标注册所涉及的商品分类与字号核准的分类又有很大

不同，从而造成同一文字可能由不同的企业分别作为商标和

字号使用或注册(登记)，这就为一企业善意或恶意地将另一

企业的商标作为字号登记或者把另一企业的字号作为商标注

册的情况，从而也使利用他人商标或字号信誉成为可能。事

实上，字号与商标的冲突多数属非故意的将他人商标登记为

字号或者把他人的字号作为商标的情况，大多未构成对他人

权利的侵害。只有少数人故意使用与他人商标相同或近似的

文字作为字号或者把他人的字号作为商标，其目的在于利用

他人商标或字号信誉或者企图限制在先商标(字号)权人将商

标(字号)作为字号(商标)使用，从而谋取不当利益，违反了诚

实信用与公平竞争原则。而这些受侵害的商标或字号往往在

全国或当地具有一定知名度或信誉，这种恶意利用他人商标

或字号的行为，扰乱了商标管理和字号管理秩序，应当予以

制止。可见，一方面，商标与字号冲突并不等同于商标权或

字号权的侵权；另一方面，商标权与字号权的冲突又是一个

普遍性问题，并非局限于驰名商标或驰名商号，只不过驰名

商号或驰名商标受害更深。 四、解决企业字号权与商标权冲

突的途径 如何规制以上现象，首先，笔者以为可以在立法中

确立以下原则：(1)在先权利不受侵犯原则。对于商标注册在



先的，由于我国注册商标在全国范围内有排他性，因此理论

上先注册商标在全国范围内不应当再作为字号予以登记，以

减少冲突。同时，商标法已明确规定侵犯他人在先权的商标

不予注册，已注册的可以申请撤销。如擅自将他人现有的在

先权进行商标注册后产生的商标权,就是一种有瑕疵的民事权

利。根据>第41条第2款之规定,该注册商标是可以被撤消的。

在实践中已有不少关于侵犯他人在先著作权及其它在先权利

的商标被撤销注册的案例。字号权作为一种知识产权理当作

为在先权受到保护。因此，应当在执法实践中明确将字号权

纳入在先权范围，这将更有利于制止在商标使用与注册过程

中存在的可能侵犯他人字号权的行为。 若是字号登记在先，

又要分两种情况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即如果是驰名字

号，商标局不应再核准其字号被他人注册；如果是非驰名字

号，商标局应判断核准他人将字号所有人的字号作为商标注

册则是否会和原字号混淆，是否对先拥有该字号企业构成损

害，这种考虑应当是从拥有该字号企业及后来申请商标人两

者的商誉、市场影响范围等因素出发。对于可能构成混淆或

者造成对先拥有字号企业损害的，应不予核准。反之则应当

允许，因为只要这种标识性权利，没有给公众造成混淆、没

有造成市场混乱，没有引起纠纷的可能性，应当允许某个地

区的企业字号与具有相同文字组合的商标共同存在，以免一

些具有有限性的极具经济价值的文字组合作为市场资源被浪

费。（关于“近似”是否亦应当禁止，应该以是否造成公众

混淆和引起市场混乱为标准。）(2)驰名字号的扩大保护原则

。本文前面已论述过驰名商标扩大保护原则的理论依据，笔

者以为这种理论依据可以延伸到驰名字号（这里的驰名字号



包括经过悠久历史形成的“老字号”和虽无悠久历史但由于

经营成功而在市场上享有盛誉的驰名企业）。对于驰名商标

，《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已经明确规定其权利保护扩展

至不同行业、不同地域的商品或服务，那么对于驰名字号，

它的权利保护也应当是跨地域跨行业的，即对于驰名字号，

在全国范围内不得再允许他人以相同或者近似的文字作为商

标注册，一些已经被他人抢注成商标或域名的驰名字号应当

予以撤消注册（即驰名字号成为商标异议的理由之一）。有

人曾提出将字号注册成商标就能有效保护，无须另设字号权

。笔者对此观点不敢苟同，因为商标与字号在适用的对象及

基本功能方面毕竟有区别。而且商标的保护无法完整地覆盖

字号的保护。比如一些已被他人抢注的老字号，如何再将其

注册为自己的商标呢？另一方面，一个企业或者个体工商户

只有一个字号，但却可以有无数个注册商标，利用已有的字

号这一无形财产把它和新的注册商标相联系，有助于其开创

新品牌，占领市场。因此字号权的保护不是商标权保护可以

替代的。 其次，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我们可借助于现有法律

解释，并参考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1999年4月5日发布了关于

解决商标与企业名称中若干问题的意见(下称意见)，协调商

号权与商标权的冲突协调。(1)《商标法》上的一般条款。《

商标法》第52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均属侵犯注册商标

专用权：(1)⋯⋯(4)给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造成其他损害的。

”对于这一项规定,可以做补充的解释,即可以将以字号形式侵

犯商标权的形态包括在内。(2)《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中

的企业名称登记禁止条款。《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第9条

第6项规定,企业名称中不得含有“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禁止的



”内容和文字。这项规定与《商标法》第52条第4项的规定互

相参酌,可以解释成已经注册的商标,企业名称登记机关将不再

核准与之相同或近似的企业名称。(3) 《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

定》第５条和第９条同样也可以作为协调商号权与商标权的

冲突的法律依据。第５条规定的是主管机关有权纠正已登记

注册的不适宜的企业名称,上级登记主管机关有权纠正下级登

记主管机关已登记注册的不适宜的企业名称,对已登记注册的

不适宜的企业名称,任何法人和个人可以向登记主管机关进行

申诉,登记注册部门对申诉理由经认定是合法的,可以予以纠正

。第９条则是对企业名称的限制性规定,“企业名称不得含有

下列内容和文字”,其中第（２）项“可能对公众造成欺骗或

者误解的”。(4)为解决字号权与商标权间的冲突，国家工商

行政管理局1999年4月5日发布了关于解决商标与企业名称中

若干问题的意见(下称意见)。意见明确了在先的商标权或字

号权应当受到保护。对于在字号使用与登记中使用与他人注

册商标相同或近似的文字，或者把别人的相同或近似的注册

商标作为字号使用与登记的情况并构成商品或服务来源混淆

的，均应视为侵犯商标权或字号权的行为，应当予以制止。

意见首次明确了制止字号权与商标权冲突的原则、程序和办

法，比较好地体现了公平合理的原则，应当作为今后处理商

标权与字号权冲突的基础以及商标(字号)权保护的重要参考

依据。 通过对《商标法》及《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上弹

性条款的解释以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1999年4月5日的意见

，我们是能够解决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字号权与商标权两权冲

突问题。赵强｜上海大学知识产权学院研究生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